
农业与生物学院 
“青年大学习”学习管理办法 

 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引导全院团员青年用好“青年大学习”学习

平台，着力提升学习的制度化和实效性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

人心，根据团中央《关于在全团实施“青年大学习”行动的方案》

（中青发[2018]2 号）及各级相关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“青年大学习”是由共青团中央组织开展的，以青年听得进、

学得懂、记得住的方式方法，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的网上学习平台。学院全体团员青年应自觉、主动使用“青

年大学习”进行理论学习。 

二、学习管理 

学院团委负责建立健全本院“青年大学习”平台的组织架构；

各团支书及时维护本（班）团支部成员信息，按照学校和学院要

求，统计、报送本支部学习情况；全体团员青年应正确录入个人

信息，确保信息统计的准确度。各级团组织要围绕“青年大学习”

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交流活动，把开展“青年大学习”情况

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，推动工作落细落实、抓出成效。  

三、学习目标 



学院全体团员青年应培养定期使用“青年大学习”平台进行

学习的习惯，每学期每人的学习率应以 100%为目标，以 80%为及

格线。学院团干部，各团支部书记、支委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 

四、激励办法 

1. 个人表彰：每学期对学习率较高的团员青年进行表彰，

授予院级青年大学习“学习标杆”、“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 

2. 支部表彰：每周统计支部学习率，进行公众号公示；每

学期对学习率较高的团支部进行表彰，授予院级青年大学习“优

秀团支部”荣誉称号，并在各项评奖评优中予以政策倾斜。 

3. 将“青年大学习”学习情况作为支部与个人考核、评优

的重要参考指标。参与团委各类荣誉评优和团推优个人学习率需

在参评考察周期内达及格线。 

五、其他、 

1. 本办法于 2023 年执行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2.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团委讨论决定。 

 

共青团上海交通大学农业生物学院委员会 

2023 年 5 月 8 日 


